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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中国国 33//44 排排放放标标准准““耐耐久久性性试试验验””探探讨讨  

                   方茂东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 天津  300162） 

孙大兴（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 广州  511400） 

2005 年 4 月 27 日国家环保总局举行新闻发布

会，对外正式颁布了 GB18352.3-2005《轻型汽车污

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第三、四阶段排放新标

准（以下简称新标准）。由于其中要求安装 OBD系统

来实时监测车辆的排放有关部件，8 万公里耐久性

试验（V 型试验）是否必须进行，再次引起大家的

关注。 

我们在制订该标准的过程中也就有关内容广泛

听取了意见，就耐久性试验有关问题我提出以下个

人看法，供大家探讨。 

1  八万公里耐久性试验的目的 

从新标准的附录 G“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试验

（Ⅴ型试验）”，可以清晰地看出进行 8万公里耐久

性试验，至少有以下二个目的： 

① 确认汽车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（见附录

G.1），即确认汽车排放在 8万公里试验期间，能持

续满足排放限值。（见附录 G.6，要求每一万公里进

行的排放试验都应满足排放限值） 

② 计算在使用中国燃油和使用环境下，汽车

各种排放污染物的实际劣化系数（DF）,详见附录

G.6。 

另外，在国 3/4 阶段耐久性试验还同时考核

了OBD系统的可靠有效性。因为“新标准”正文5.1.1

和附录 I.3.1 都明确规定：“所有汽车必须装备车

载诊断（OBD）系统，该系统应在设计、制造和汽

车安装上，能确保汽车在整个寿命期内识别劣化或

故障的类型。” 

由此可见 8 万公里耐久性试验的目的并不仅

仅是目前大家所认为的测定各污染物的实际劣化

系数。 

2  进行八万公里耐久性试验的必要性 

从以上分析的标准两个试验目的和考核 OBD

系统可靠有效性出发，我们认为在中国实施第三、

四阶段排放标准时，即使在劣化系数可选择 1.2的

情况下，还是有必要进行 8万公里耐久性试验。 

目前，我国汽车低排放控制技术尚处于适配阶

段，中国车用燃油的组分与国外不同，同时还有驾

驶条件、气候等其他环境影响因素，如果不针对中

国的实际状况进行排放耐久性考核，一旦车辆投放

市场后，可能引发 OBD频繁报警而遭用户、经销商、

汽车生产企业间的相互抱怨、推诿，甚至导致用户

切断 OBD系统。 

另外据了解，目前部分国内厂家产品的 OBD

匹配、国外厂家投放中国市场的新产品，还没有针

对中国燃油和行驶条件进行 8万公里耐久性考核，

这就留下了隐患。 

事实上，标准正文第 5.2“型式核准试验项目”

表 1；5.3.5  “Ⅴ型试验（污染控制装置耐久性试

验）试验描述和要求”中都明确规定所有轻型汽车

均应进行该项试验。 

另外，标准还要求型式核准时，OBD功能试验

必须在完成 V型试验后的样车上进行，或者在适当

老化（相当于行驶了 8万 km）并具有代表性的样车

上进行（详见标准附录 I.3.3）。 

3 欧洲型式认证时为什么不进行 V型试验 

在与国外交流中，经常听到介绍欧洲汽车在

型式认证时不要求进行 8万公里耐久性试验。据我

们了解和分析，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： 

③ 国外汽车厂家在产品开发和匹配过程中，

进行了大量的耐久性考核。据了解，德国汽车公司

在开发新车型进行 OBD匹配全过程中，就有几十辆

车进行不同耐久性里程的试验。其中一些车辆甚至

要行驶至 16万公里以上，用以考核排放耐久性。 

因此，在国外，尽管新车型式认证时不做 8万

公里耐久试验，但实际上，有汽车企业自己大量的

耐久性试验数据做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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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 根据欧洲、日本专家介绍，国外汽车 8

万公里耐久性实验后的实测劣化系数一般都小于

1.2。由于汽车实际排放值远低于标准限值，企业

自愿选用推荐的劣化系数 1.2时，所得排放值虽有

所偏高，但仍远离标准限值。但是在柴油轿车颗粒

物排放勉强满足排放标准限值的情况下，一些欧洲

厂家就不愿选用标准推荐的劣化系数 1.2，而是主

动要求进行8万公里耐久性实验以获取较小的实测

劣化系数，其实测劣化系数接近 1.0。 

4  对标准正文中 5.3.5的理解 

⑤ 5.3.5.1：规定所有轻型汽车应根据规定

进行 V型试验。 

⑥ 5.3.5.1.3：全文是“在制造厂要求下，

检测机构可在完成Ⅴ型试验之前，应用表 3的劣化

系数进行Ⅰ型试验。完成Ⅴ型试验后，检测机构可

以用Ⅴ型试验中测得的劣化系数替代表3的劣化系

数，以修正记录在附录 B中的型式核准Ⅰ型试验结

果。” 

它说明型式认证时 I型试验和 V型试验可以在

2辆样车上同期分别进行，而且，如果实测劣化系

数小于推荐值，厂家可以要求进行修正，即厂家可

以获得应有的好处。 

⑦ 5.3.5.2：全文是“虽然在 5.3.5.1中有

要求，制造厂可以选用按 5.3.5.1规定实测的劣化

系数，也可以选用表 3 中所规定的劣化系数替代

5.3.5.1的实测劣化系数进行Ⅰ型试验。劣化系数

是用来确定是否满足 5.3.1.4和 7.1的要求。” 

国内外专家大多根据此款来证明不必进行 V型

试验。其实，此条只说明对于劣化系数的获取，不

是必须选用实测劣化系数，而没有说明不必进行 V

型试验。如果考虑到耐久性试验的多个目的, 就更

容易理解此款的原意了。 

最重要的是，由于目前国内汽车产品的耐久性

试验结果显示大多车辆污染物实际劣化系数远大于

1.2，许多产品如果按照实测劣化系数计算的话，排

放一致性就不能满足标准要求，因此还允许选用欧

洲推荐的劣化系数 1.2的话是不合适的。 

5 我国实施第三/四阶段标准中“V型试验”建议 
我们全面研究第三/四阶段轻型汽车排放标准，

就不难发现其真正核心是“在用车符合性检查”，

即汽车厂家要确保在用户实际正常使用状态下，在

5年或8万/10万公里内的汽车排放应满足排放标准

要求，否则应采取补救措施（召回）。 

但是由于油品流通过程的质量管理问题，中国

近期很难把“在用车符合性检查”这个事后监督措

施完全实施到位，也就很难追究生产企业所应负的

责任。因此在我国，作为事前控制的型式核准包括

8万公里耐久性试验内容就非常重要。 

为此，针对我国实施第三/四阶段标准中“V型

试验”，提出以下建议： 

① 在中国的汽车排放控制尚处于初级阶段，

情况较为复杂的情况下，主管部门或型式核准机关

应该要求汽车厂家在型式核准时必须进行 V 型试

验，用以考核其污染控制装置和 OBD系统的耐久性。 

② V 型试验可以由厂家自主进行，也可以委

托检测机构或在其监督下进行。重要的是，无论在

哪种情况下，试验有关数据（例如行车记录、排放

试验原始记录、试验报告等）应在型式核准时上报

备查。若发现舞弊行为，取消其产品公告或目录。

以便威慑弄虚作假者。 

③ 与 V型试验有关的是，OBD功能验证试验

用车应要求是 8万公里耐久性试验用车，因为很难

认定新标准中认可的“等效老化”样车。 

④ 考虑到目前国内汽车排放多头管理现状，

一个新车型从开始型式认证试验到最终获取国家各

部门的逐个批准至少需要 5个月的时间，建议当前

情况下 V型试验报告在北京市环保目录审查这个最

后审批环节中提交审查，这样在 5个月的时间内仍

能完成全部认证试验和各项审批工作，不进一步延

缓新车型的上市销售。 

 

（收稿日期：2005-07-20）

 


